贵州省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

实施方案

为有序组织贵州省生态环境导向开发（EOD）模式项目（以下简称EOD项目）管理工作，按照生态环境部《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试行）》（环办科财〔2022〕6号）、《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实施导则（试行）》（环办科财〔2023〕22号）等文件，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全省污染防治攻坚重点领域，探索全省生态环境高水平治理的有效实施方式，推动一批引领性、高效性的EOD项目先行落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示范样板，为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提供有力支撑。

（二）实施内容

采取“生态环境治理+关联产业开发”一体化实施的形式，以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治理成本，以超长期、低成本绿色信贷（其他社会资金）支持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关联产业发展，探索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资源化、产业经济绿色化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二、工作任务
（一）建立贵州省“银环”对话会议制度
通过“银环”对话会议，共同研究解决项目谋划、申报、融资及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依托“银环”对话会议和贵州省大数据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产业规划、金融政策等信息互通共享。同时，通过人民银行融资对接督导系统向金融机构重点推送，提升项目对接效率。

（二）提升项目谋划及过程管理质量

按照市场化规则和要求，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提升项目谋划质量。在项目谋划申报、论证评估、项目实施、实施评估等环节中，严格落实相关操作程序和标准要求，确保项目规范、有序推进。强化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各资源要素的优先保障和风险防控，重点防范债务、金融、廉政等各种风险；强化项目运营管理，确保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和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EOD项目金融产品及服务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EOD项目的支持，鼓励结合实际制定个性化金融支持方案，参照绿色金融各项优惠政策等，在授信审批、资源配置、资金定价、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EOD项目更多的倾斜。
（四）建立动态更新的省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库（EOD项目模块）
建立项目筛选、审核、推进工作联动机制，动态调整EOD项目库。省级EOD项目库申报窗口全年开放，可随时通过项目申报渠道和程序提交项目入库申请。入库项目如遇重大调整、无法实施或产生政府隐债风险等违背EOD项目核心要义和要求的情况，按程序提出项目调出申请，经审核确认后将项目从储备库中调出。对自入库之日起已满3年且未开工建设、发生重大债务风险，以及生态指标连续未达标的予以强制退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EOD项目工作协同，推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在EOD工作上的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等，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指导、推动、参与EOD项目管理和实施。

（二）引入智力支持。支持在生态环保、产业规划、融资策划、项目管理等方面具备专业能力的第三方参与EOD项目，并设立省级生态环保金融支持专家库，为项目实施提供项目识别、环境效益测算、产业可行性研究、融资可行性分析及评估认证等专业服务，顺利推进EOD管理工作。

（三）加强交流宣传。梳理汇总EOD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典型案例。积极促进EOD工作交流，加大对亮点工作和突出成效的宣传。

附件：1.贵州省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入库指南（试行）

2.贵州省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